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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预计公司及子公司自2025年度股东会至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期间，与

关联方安徽传旗重科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传旗”）、广州银塔供

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塔”）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23,000

万元，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9,822.32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

郭倍华女士、韩丹女士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于 2026 年 4

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6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安徽传旗

向关联方采购固

定资产、设备、材

料工具、服务 等

市场价 20,000 935.14 7,979.45

向关联人采购日化

类、环卫类产品
广州银塔

采购日化类、环卫

类产品
市场价 3,000 718.62 1,842.87

合计 23,000.00 1,653.79 9,822.32

注 1：“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为 2026年 1月-3月的交易金额。

注 2：“上年发生金额”为 2025年 1月-12月的交易金额。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

生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江门市滨

江侨瑞环

境服务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20.43 / 0.01% / /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

向关联方出售

固定资产、设

备、材料工具等

114.76 / 4.1% / /

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租赁
3.53 / 0.18% / /

向关联人采购

日化类、环卫类

产品

广州银塔

采购日化类、环

卫类产品
1,842.87 3,000 30.64% -38.57%

2025年 4月 29日，

公告编号 2025-050
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租赁
11.91 / 0.62% /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11.22 / / /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广东侨银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94.84 / 0.03% / /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7.37 / 0.39% / /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7.27 / 0.12% / /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
安徽传旗

向关联方采购

固定资产、设

备、材料工具、

服务等

7,979.45 14,000 29.4% -43%
2025年 4月 29日，

公告编号 2025-050

向关联方租赁

设备

珠海侨港

市政服务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租赁

设备
1.6 / 0.08% / /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广州侨环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提供保洁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405.88 / 0.12% / /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41.52 / 2.17% / /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江门市侨

恩城市环

境服务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54.24 / 0.02% / /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

向关联方出售

固定资产、设

备、材料工具等

239.26 / 8.56% / /

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

设备租赁
24.84 / 1.3% / /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

平邑城发

邑美城市

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出售

固定资产、设

备、材料工具等

28.87 / 1.03% / /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

固定资产、设

备、材料工具、

服务等

107.46 / 0.4% / /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826.90 / 0.24% / /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23.13 / 1.21% / /



注 1：“实际发生额”为截至 2025年 1月-12月的交易金额。

注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交易类第 10 号——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格式》要求，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万以下且低于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 0.5%的，可不用单独列示。如需查看全名单可查阅公司同日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海南侨银

城市管理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1.19 / / / /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6.26 / 0.33% / /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
21.95 / 0.78% / /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侨智（广

东）机器

人有限公

司

向关联方提供

租赁
2.46 / 0.13% / /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1.56 / / / /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安徽侨盛

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

公司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296 / 1.09% / /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阳新深能

侨银环保

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提供

环卫服务
46.89 / 0.01% / /

合计
12,223.6

6
17,000 /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部分关联方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额度超过 30%，系公司与关联方根据企

业实际需求未触发或减少销售商品、采购商品行为所致，是正常的企业商

业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公司

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

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需求、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的，具有不确

定性。2025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均未超过预计额度，

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各项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

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一）安徽传旗重科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0年 9月 4日

2．住所：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子胥大道中段 555号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孙志胜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23MA2W64P29H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轮毂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新能源

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轮胎销售；

货物进出口；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

专用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研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权结构：海南侨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0%，安徽丰源车业有限公司持

股 10%。

9．实际控制人：刘少云

10．安徽传旗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2026年1-3月营业收入为1,949.40万元、

净利润为454.2万元，2026年3月31日总资产为83,305.9万元、净资产为17,956.2万

元。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少云为安徽传旗的实际控制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相关规定，安徽传旗属于公司

关联方。



12．经查询，安徽传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已就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相关关联方的

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规范，履约能力良好，不存在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履约风险

因素。

（二）广州银塔供应链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20年 2月 19日

2．住所：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 9号自编 4层 402（仅限办公）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曾链栋

5．注册资本：6,378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4NJ62N

7．经营范围：鲜肉零售；鲜肉批发；牲畜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旧

车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医疗设备租赁；软件开发；咨询策划服务；

日用电器修理；通讯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

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酒店管理；品牌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个人商

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

管理；企业总部管理；建筑材料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用农产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乐器批发；游艺及娱乐用品

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陶瓷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电气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消防器材销售；国内贸易代理；寄卖服务；贸易经纪；销售代理；化妆品批发；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家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

售；日用品批发；电车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灯具销售；卫生洁具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销售；可

穿戴智能设备销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

售；电池销售；软件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普通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

家具零配件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

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轮胎销售；智能仪器仪表

销售；照明器具销售；玩具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

8．股权结构：广州低卡生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9%，韩丹持股 1%。

9．实际控制人：刘进益

10．广州银塔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2026年1-3月营业收入为1,733.36万元、

净利润为246.59万元，2026年3月31日总资产为74,184.05万元、净资产为27,560.08

万元。

11．关联关系说明：广州低卡生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刘进

益持股 100%的企业，因而刘进益间接持有广州银塔 99%股权，刘进益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之一刘少云的父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的相关规定，广州银塔为公司关联方。

12．经查询，广州银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已就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相关关联方的

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规范，履约能力良好，不存在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履约风险

因素。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

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



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交易各方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与关联方在

本次授权范围内按次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实际经

营需要确定，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且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严格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不存在

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 2026年 4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6年第五次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的孔英先生召集和主持，以 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

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5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必要的日常

经营性交易行为；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公允性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 2026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9日


